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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善法 阮莹心 胡雪平 周宇 沈斌

时间：5月16日
地点：嘉善法院

特意找大商行买品牌酒，两年后却在新闻上看到，

这是家卖假酒的店——看着柜子里自己宝贝了三年的

酒，徐先生哭笑不得。

三年前，徐先生因个人需要，计划购买几瓶品牌白

酒。考虑到价格不菲，他特意找了一家看起来比较大

的烟酒商行。

把酒买回家后，徐先生开了几瓶，与家人朋友分

享，还留了几瓶放在柜子里收藏。

然而把酒在柜子里放了三年后，他却看到一条新

闻：警方查获一家出售品牌假酒的店。仔细一瞧，他傻

眼了：那正是他之前买酒的地方。

徐先生当即报警，并拿剩余的酒去做了鉴定。

经鉴定，这些白酒确系假冒注册商标产品。为了

讨回公道，徐先生随后诉至法院，要求经营者沈某赔偿

损失。

沈某因从他人处低价购进假冒品牌注册商标的白

酒，并在其经营的烟酒商行加价销售，被以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

三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沈某销售假酒的行为确对徐先生

造成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

依法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禁止

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若售出的产品不符

合产品标准及质量状况等，销售者应负责修理、更换、

退货；若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赔

偿 损 失 。 据 此 ，法 院 依 法 判 决 沈 某 赔 偿 徐 先 生

6000元。

时间：5月18日
地点：临海法院

家里五年前拆老房子，同村有人来凑热闹，结果意

外摔伤，自己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可伤者多年后却又反

悔——临海的老尤，因为这件事很烦恼。

2014年7月，打算新建房屋的老尤家，开始拆除老

房子。拆的时候，周边不少村民赶过来看热闹，这当中

就有年近七旬的陈师傅。

陈师傅不顾年迈，自己跑到正在拆除的房中观看，

不料一不留神从高处摔了下来，造成胸椎骨折。事后

双方就赔偿一事到镇里的调解委员会调解，老尤和陈

师傅都认可这一事实，陈师傅是自己跑到老尤家里看

拆房子的，老尤无需对他摔伤一事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老尤仍然资助了陈师傅1000

元钱。双方还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之后，陈师傅家里人又到老尤家，再度讨要医药

费。老尤想着都是同村人，不想再起纷争，便又给了1

万余元，再也不愿多给了。

2021 年 4 月，陈师傅做完手术后去做鉴定，结果

为九级伤残。想到自己前前后后光医药费就花了 5

万，更别说身体吃苦头了，便起诉老尤要求赔偿医

药费。

老尤认为，当时的调解协议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陈师傅看热闹受伤与自己无关。可陈师傅坚称，自己

当时是去帮工，因为不认识字，调解协议是老尤骗自己

签订的。

法官联系了当时镇里负责该案的调解人员了解情

况。后经审理，法院认为，老尤和陈师傅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应当对签订调解协议的经过、过程有一定

的认知，且陈师傅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书违

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

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判决驳回了陈师傅的诉讼请求。

时间：5月18日
地点：开化法院

到法院起诉他人，却无故逾期提交证据，导致诉

讼周期延长，浪费司法资源，结果收到法院罚单。

2021年11月，乙建设公司因拖欠砂石材料款及违

约金，被某砂石公司起诉至开化县法院。收到起诉状

副本后，乙建设公司提出抗辩，要求砂石公司提供买

卖合同及对账单原件进行核对。然而该砂石公司一

直没有提供，开庭3日前，又以该债权转让给甲建材公

司为由撤诉。

2022年3月，起诉乙建设公司的原告换成了甲建

材公司，要求支付砂石材料款及违约金。法院受理

后，依法向甲建材公司送达《举证通知书》，明确举证

期限。然而举证期限届满，甲建材公司虽然提交了证

据，但涉案重要证据——买卖合同和对账单原件并未

提交。

法庭上，甲建材公司请求法院再给予5个工作日

的举证期限。乙建设公司当庭提出异议，认为甲建材

公司超过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法院应不予采纳。

考虑到部分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法院酌情同意

再次给予甲建材公司5个工作日的举证期限，然而甲

建材公司却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12 日才提交证据。

最终该证据虽然被采纳，但因甲建材公司无正当理由

未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导致案件审理

拖延。

开化法院审理认为，因买卖合同和对账单形成在

本案诉讼之前，甲建材公司又是从某砂石公司手上受

让该债权，可认定甲建材公司对该证据的存在早已知

晓。但因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严重拖延诉讼进程，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故对

甲建材公司酌情罚款5000元。

时间：5月17日
地点：温州市龙湾区法院

随地扔垃圾是不是小事一桩？可不一定，搞不好

代价惨痛。对此，温州的吴女士可算是受了大教训。

2020 年 3 月 22 日下午，60 岁的吴女士带着小孙

女，到温州家景花园游乐场玩耍。大概下午3点53分，

吴女士将吃剩的香蕉皮随手往人行道边的小草丛一

扔，不想香蕉皮落到草丛上时顺势弹回，落在了人行道

边上。

十几分钟后，有人牵着小狗经过，小狗的后脚踩

到香蕉皮，香蕉皮移到了人行道中间。紧随其后，80

多岁的王大爷经过这里，不小心踩到香蕉皮当即

摔倒。

王大爷这一摔，摔得可不轻。经医院救治，诊断为

右踝关节骨折。至2021年4月12日，王大爷共支付医

疗费3万余元，购买辅助器具花费797元。之后，王大

爷起诉吴女士，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共计13万余元。

“路上即使没有香蕉皮，可能也会有玻璃渣、钢钉

之类的，行人应该注意保护好自己。”吴女士认为，错不

在自己。

法院没有认同吴女士的观点，认为根据民法典和

地方性法规，吴女士乱扔果皮的行为有损社会公德，同

时存在危害不特定公众身体健康的安全隐患，因此对

他人造成身体危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综合过错程度、因果关系等，法院判决吴女士承担

60%责任，赔偿王大爷1.9万元。

宝贝了三年的酒，新闻上说是假的

凑热闹意外摔伤，签完协议多年后反悔

无故逾期举证，法院开出罚单

一根香蕉皮，赔了近两万


